（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九江市住房保障管护中心2026年度公有房屋零星维修项目。
（2）建设单位：九江市住房保障管护中心。
（3）项目内容：辖区内公房电梯维修维护服务，详见《保障房小区电梯情况统计表》。
	保障房小区电梯情况统计表

	序号
	小区名称
	小区电梯总台数
	电梯品牌及数量
	备注

	1
	怡庐苑一期
	148
	上海爱登堡电梯148台
	

	2
	怡和苑一期
	38
	大连星玛电梯有限公司38台
	

	3
	怡和苑二期
	150
	爱默生电梯有限公司150台
	

	4
	怡芳苑一期
	129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129台
	

	5
	怡芳苑二期A区
	151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83台
亚洲富士长林电梯（新余）有限公司68台
	

	6
	怡芳苑二期B区
	78
	克莱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78台
	

	7
	怡居苑一期
	68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68台
	

	8
	怡居苑二期
	55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55台
	

	9
	怡濂苑
	60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60台
	

	10
	怡美苑
	48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48台
	

	合计
	925



（二）服务内容要求
1、基本要求
采购人保留签订合同后，非特殊情况或投标人无资质等原因，投标人对采购人所派发的维修任务不得因为工作量小、材料缺少、位置偏远等借口拒收或选择性接受，否则采购人将有权对其进行处罚，并可安排其他服务单位进场维修，具体操作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2、 服务要求
2.1投标人应保证服务合同项下所供服务是由投标人提供的，并完全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技术质量规范和维修服务合同规定的质量、性能和技术规范等的要求。
2.2如遇到电梯发生故障后成交供应商维修人员应及时到达现场检查或维修；并能提供正常连续的服务直至故障或事故排除。同时做好应急响应处置记录，应急响应处置记录应同时由使用单位代表签字验收。
2.3现场作业人员应当取得相应有效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为有效实施维修计划，应安排熟悉所维修电梯原理、结构、性能、安全要求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负责现场维修工作，并督促其严格按照产品工艺要求、安全及技术规范进行维修。
2.4作业中应当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需要安全监护作业的内容应书面告知采购人。作业时作业人员不得少于2人。
2.5投标人自行配备工作所需的工具及设备，工作时设置现场安全警示标志，落实作业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
2.6对电梯发生的故障等情况，及时进行详细的记录；根据故障统计记录，维修保养公司应至少每季度一次提出运行及故障分析报告。报告中应包含电梯运行状况、故障的统计分析、整改措施和预防措施，以及有关电梯使用管理的合理化建议。
（三）其他要求： 
1、安全措施费和意外伤害保险费用以及项目保险、履约担保等防范的内容和事项：采购人在取费中已根据国家规定应计取的相关费用，投标人的安全文明费和意外伤害保险费用以及项目保险，履约担保等承担的相关费用均由投标人自理；非采购人的原因发生的项目事故、人身伤亡事故等均由投标人承担责任。 
2、本项目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允许违法转包、分包，违法转包、分包均视为违约，情节严重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3、投标人所提供的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4、凡投标人采购的主要材料，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书及试验资料原件给采购人查验，否则，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并追究投标人的违约责任。 
5、投标人应按江西省、九江市相关要求建立实名制管理台账（含花名册、 用工合同等），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当发生农民工工资纠纷时（非采购人原因），投标人应积极应对，及时处理。当纠纷干扰到采购人时，采购人可以对投标人进行处罚，每干扰一次处罚人民币 5000元，从项目款中扣除。 
6、合同签订后，在服务期间，若投标人接到采购人任务下达后，投标人拒绝承接该项任务，采购人可自行委托其他单位维修，其产生的维修费用可在项目款中扣除。如在服务期间出现二次或以上拒绝承接任务的情况，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采购人有权根据损失程度追究投标人的经济赔偿。
（四）如出现以下行为中标维修企业应承担违约金。
1、维修单位未在合同约定承诺时间内及时组织人员进场勘查的，维修单位应承担违约金100元/次。
2、维修单位未在承诺时间内及时进场维修的，维修单位应承担违约金200元/次。
3、维修单位每两个月内承担的维修项目返工率超过20%（含20%）的，维修单位应承担违约金200元/返工项目。
4、维修单位承担的维修项目中有单个维修项目返修超过2次（含2次）的，维修单位应承担违约金200元/项。
5、因电梯维修相关事宜接到住户有效投诉的，维修单位应承担违约金500元/项。
6、维修单位正式报送的工程结算，经审定后的审减额若高出审定后的当月送审总金额的10%，每次维修单位承担违约金500元。若在服务期限内出现3次上述情况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7、安全文明施工不到位，未做好周边配套设施保护等，维修单位承担违约金500元。
8.涉及应急抢修抢险项目，维修单位未按要求时限进场，每次扣500元，不积极配合、未按约定工期及时处理安全隐患，每延误一天，维修单位按300/天承担违约金。
9.维修人员配置不齐，约谈维修单位二次以上（含二次），仍未按现场实际情况配置人员的，维修单位按500元/次承担违约金。
10.违约金金额从当季度维修进度款中扣除,对扣除的违约金金额将不再予以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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